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926號

抗  告  人

即受 刑 人  張博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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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於法務部○○○○○○○○○○○執

行中）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應執行之刑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

月30日所為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如附件刑事抗告狀所載。

二、按抗告期間，除有特別規定外，為10日，自送達裁定後起

算；又原審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

許，或其抗告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406條前段、第40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依刑事

訴訟法第419條準用同法第351條第1項之規定，在監獄或看

守所之被告，於抗告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狀者，視

為抗告期間內之抗告；又因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向監所長

官提出抗告書狀，無在途期間可言，故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

書狀時，倘已逾抗告期間，其抗告即屬逾期而不合法（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8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院民國113年8月30日所為之113年度聲字第1926號

裁定，業於同年9月5日向受刑人為送達，由受刑人親自簽收

乙節，有本院送達證書回證附卷可稽，抗告人遲至113年9月

23日始向監所長官提出不服裁定暨理由狀（即抗告狀），有

法務部○○○○○○○○收受收容人訴狀章在卷可參，已逾

10日之抗告期間，其抗告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

正，自應予以駁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依達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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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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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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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應執行之刑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 月30日所為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如附件刑事抗告狀所載。
二、按抗告期間，除有特別規定外，為10日，自送達裁定後起算；又原審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抗告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06條前段、第40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19條準用同法第351條第1項之規定，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抗告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狀者，視為抗告期間內之抗告；又因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狀，無在途期間可言，故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狀時，倘已逾抗告期間，其抗告即屬逾期而不合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8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院民國113年8月30日所為之113年度聲字第1926號裁定，業於同年9月5日向受刑人為送達，由受刑人親自簽收乙節，有本院送達證書回證附卷可稽，抗告人遲至113年9月23日始向監所長官提出不服裁定暨理由狀（即抗告狀），有法務部○○○○○○○○收受收容人訴狀章在卷可參，已逾10日之抗告期間，其抗告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自應予以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依達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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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應執行之刑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
 月30日所為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如附件刑事抗告狀所載。
二、按抗告期間，除有特別規定外，為10日，自送達裁定後起算
    ；又原審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
    ，或其抗告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406條前段、第40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
    訟法第419條準用同法第351條第1項之規定，在監獄或看守
    所之被告，於抗告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狀者，視為
    抗告期間內之抗告；又因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向監所長官
    提出抗告書狀，無在途期間可言，故向監所長官提出抗告書
    狀時，倘已逾抗告期間，其抗告即屬逾期而不合法（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8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院民國113年8月30日所為之113年度聲字第1926號
    裁定，業於同年9月5日向受刑人為送達，由受刑人親自簽收
    乙節，有本院送達證書回證附卷可稽，抗告人遲至113年9月
    23日始向監所長官提出不服裁定暨理由狀（即抗告狀），有
    法務部○○○○○○○○收受收容人訴狀章在卷可參，已逾10日之抗
    告期間，其抗告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自應
    予以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依達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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